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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出资规则的体系性解释

———以新《公司法》第４７—５４条为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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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２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全面总结了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的经验，直面其中

存在的问题并提供了相应的改进方案，形成以第４７—５４条为主要内容的股东出资规则体系。但与此

同时，修订后的条文在理解与适用方面有何疑难之处，以及条文之间是否存在需要捋顺的逻辑关系，

仍有进一步阐释的空间。进而，若将股东出资规则置于公司资本充实以及公司法律关系各方主体利

益平衡之语境下，则更有秉持体系性解释路径之必要。以新《公司法》第４７—５４条为主要内容的股东

出资规则既有清晰的时间逻辑线索，也有意识地呈现公司内外部两层法律关系；在防止公司资产不当

减少乃至公司债权人保护过程中，可能存在多项皆可适用的规则，应结合具体场景做出选择。

关键词　股东出资　公司法律关系　期限利益　董事会催缴　债权人保护

股东对公司投入的资金及其他各类财产或资源是公司设立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中，股东认

缴的出资额或认购的股份计入公司资本，故而股东出资也具有不同于其他股东投入的法律意义。

２０２３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第４７—５４条是关于有限责任公

司股东出资的规定。这一规则体系既保留了部分旧法的规定，也因应实践之需，并结合《全国法院

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等相关规定做了重大革新，同时也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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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式多元化选择的规则革新研究”（项目编号：２２ＢＦＸ１８８）的阶段性成果。



不少亟待厘清的疑点和难题。本文首先以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进一步纵深改革为背景，大致勾勒

新《公司法》关于股东出资规则的基本轮廓，继而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省察股东出资规则体系，

最终以具体实践场景为落脚点，系统辨析相关规则的适用逻辑。

一、股东出资规则革新的基本点：出资期限的规则变化

此次《公司法》修订从整体情况来看仍以尊重公司自治为主基调，并在公司治理、股东权利等

诸多领域进一步扩张当事人的行为自由或权利内容。但相较而言，股东出资规则更多体现出对注

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冷性忖度。２０１３年《公司法》全面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公司法》对普

通公司的设立不再有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以及股东出资期限的要求，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公司在设立阶段的制度性的交易成本。认缴制主要针对公司登记，即公司登记机关只

登记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及由此形成的公司注册资本；但股东在认缴制下最终仍有实缴出资的义

务，故而将认缴制视为与实缴制相并行的规则体系实际上并不妥当。２０１３年《公司法》所确定的规

则被称为“无法定期限实缴”更符合制度实质。在缺乏维护交易安全配套制度的情况下，大幅度降低

股东出资的要求也会带来诸多问题。其一，公司设立门槛的降低并不代表公司运营难度的下降，公司

数量的增加也显然不代表公司质量的提升。在《公司法》各项规则没有得到体系化完善的前提下，单

纯降低公司设立门槛就可能使公司设立现状形同数字游戏。公司设立数量增长的同时，公司注销数

量也随之增长。〔１〕二是，在公司设立门槛降低的同时，若无健全的公司及其债权人保护的配套措施，

则各类“侏儒公司”“无赖公司”层出不穷，并可能导致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及抽逃出资等问题的

泛滥。〔２〕

此次《公司法》修订中股东出资规则的主要变化也都集中于如何修补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可

能存在的漏洞，包括增加董事会催缴和股东失权、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等规则。当然，争议最大的可

能是出资期限的规则变化。

新《公司法》第４７条将原来规定的无法定期限实缴改为５年限期实缴。依照新《公司法》第

２６６条第２款的规定，对于新法施行前已登记设立的公司的股东出资期限需要相应的过渡调整规

则；否则，新法施行前后的公司可能因为适用规则差异而有失公平，并可能产生买卖“壳公司”等投

机行为。过渡期的设置既要考虑新修订规则施行的效率，也要关注市场主体适应规则变化及做出

相应调整在时间和资金方面的需求。《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管

理制度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第２条设置了３年过渡期，有限责任公司在此期间应当将股东出资期

限调整为５年内，股份有限公司则需要股东在此期间全额缴纳股款。

已践行十余年的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确实大大增加了公司注册数量，同时也催生诸多需要回

应的疑难问题。〔３〕作为一种制度修补，限期实缴制具有比较显著的现实意义。注册资本认缴登

记制产生的问题，在本质上都是社会信用机制不完善所致。〔４〕从底层逻辑来看，恰恰是认缴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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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圳市践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情形为例，到２０１５年时，深圳市全年企业设立数已从２０１３年的

１６．７万增加到３０万，之后近十年每年企业设立数也基本维持在３０万左右；相比之下，２０１４年之前每年企业注销数

都不到１万，到２０１５年为１．１万，２０１９年则已飙升至１４．３万，近几年也都维持在每年１０万左右的状况。

参见甘培忠：《论公司资本制度颠覆性改革的环境与逻辑缺陷及制度补救》，载《科技与法律》２０１４年第

３期。

参见甘培忠、周游：《注册资本认缴登记之语义释疑及制度解构》，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参见张玲玉：《近代中国公司融资的信用逻辑及当代启示》，载《社会科学》２０２４年第４期。



未挣脱以资本为核心构建公司信用的桎梏。在认缴制语境下，股东虽然无须在公司设立时实缴出

资，但其所认缴的出资额仍作为一种维持公司信用的承诺。出资承诺不能真实反映公司资本状

况，本不应影响相对人是否与公司达成交易；然而，出资承诺又确实框定了股东在公司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时的责任范围。即便公司通过减资程序减少股东认缴的出资额，也必须先满足向债权人提

前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条件。这就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一个不能真实反映公司资产状况的出

资承诺，仍可能成为相对人是否与公司达成交易的重要考量因素。一旦股东未兑现出资承诺，就

可能严重危及债权人合法权益。夯实股东实际缴纳的出资有助于沥干认缴制可能带来的资本水

分，还原一个更真实的公司资产状况。限期实缴制并不意味着债权人保护策略应当仅锚定资本一

隅，而旨在调适公司资本制度回归到相对理性的状态。〔５〕

从整体上看，新《公司法》第４７条作为股东出资规则的首要条款，将对股东出资规则的理解与

适用产生全方位的影响。

一方面，限期实缴制将可能减少注册资本虚高的公司数量，从而倒逼股东切实考量资本对其

公司的实际意义，并确定一个与公司经营相适应的注册资本额。自２０２３年９月《公司法三审

稿》〔６〕公布以来，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减资方式降低投资风险，凸显市场对新规则的灵敏反应。

从本质上看，这一反应不仅不是新规则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是其回归应有制度逻辑的体现。公

司资本充实仅仅是实现投资目的的手段之一，对于很多公司而言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手段。与之对

应，相对人在做出是否与公司达成交易的决定前，也无须再理会股东不切实际的出资承诺，从而有

针对性地审查与公司实际履约能力相关的其他信息。进而，鉴于注册资本的减少，瑕疵出资问题

也可能得以相应缓和。当然，这也要求我们对于抽逃出资规则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侵蚀股本之

维，而需要向防止公司资产不当流出的整体思路转变。对此，本文后续部分将有更进一步探讨。

另一方面，作为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之重要漏洞修补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其适用场景

也可能大幅度减少。在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背景下，股东出资期限动辄５０年甚至上百年，且百

万、千万以上的认缴出资额并不少见。这也是《九民纪要》试图构建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的根

由。正如本文后续部分的分析，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规则的适用存在诸多亟待回应的争议问题。而

回归５年限期实缴后，这一规则的适用场景将有所减少：股东出资期限可能在诉讼程序终结前即

已到期；再加上前述注册资本减少之状况，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对于公司和债权人利益保护的作用

其实相当有限，这更进一步限缩了该规则的适用。

本质上，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根植于股东至上理念，未能妥善回应公司法律关系各方主体的

利益诉求。〔７〕新《公司法》第４７—５４条，始于５年限期实缴，终于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形成较完整

的股东出资规则体系，以期在公司、股东、公司债权人等多方主体间实现利益平衡。如何准确理解

这些条文，及其在理论与实践中可能存在哪些分歧，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适用疑难点，则仍有细致忖

度之必要。以下本文将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纵深解析这一规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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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限期实缴的制度考量》，载《中国市场监管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９期。

《公司法》自２０１８年被列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规划以来，于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就

修订草案审议稿先后三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５日对

《公司法》修订草案（四次审议稿）进行了分组审议，经进一步修改后最终于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９日提请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本文将数次审议稿分别简称为《公司法一审稿》《公司法二审稿》

《公司法三审稿》《公司法四审稿》。

参见汪青松：《优化营商环境目标下的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再造》，载《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二、从“设立时”到“成立后”：股东出资规则的时间逻辑

新《公司法》第４７—５４条规定呈现出鲜明的时间逻辑。本部分先从新《公司法》第５０条的规则

变化出发，进而审查股东出资规则的上述逻辑关系。

（一）新《公司法》第５０条的立法变迁及其启示

新《公司法》第５０条规定的是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股东的资本充实责任。所谓设立时股东，

有时也被称为发起人。〔８〕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究竟限于公司设立时实缴的出资，还是包

括公司设立时认缴的出资，司法实践中有较大争议。部分法院严格遵照文义解释方法，认为发起

人对于瑕疵出资的连带责任仅限于公司设立时实缴的出资；〔９〕而部分法院则持相反观点，认为发

起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应及于设立时认缴而未实缴的出资。〔１０〕

观察旧《公司法》到数次审议稿再到新《公司法》的规则变化可更清晰地看出争议焦点及最终

的规则选择（参见表１）。

表１　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出资连带责任的规则变化

旧《公司法》 （第３０条）成立后＋非货币财产出资价额不足

《公司法解释（三）》 （第１３条）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公司法一审稿》 （第４７条）成立后＋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非货币财产出资价额不足

《公司法二审稿》 （第５２条）成立后＋非货币财产出资价额不足

《公司法三审稿》 （第５０条）设立时＋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非货币财产出资价额不足

新《公司法》 （第５０条）设立时＋未按期实际缴纳出资／非货币财产出资价额不足

　　像这样在修改过程中历经多次变化的条文，在新《公司法》中并不多见，这也体现出该条争议

之激烈程度。从表１的规则变化对比来看，《公司法三审稿》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改为“设立

时”，同时明确资本充实责任的范围不再局限于非货币财产出资价额不足之情形，这看似细抠字眼

的发现，说明了什么？实际上，该条之重大改动在《公司法三审稿》公布后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笔

者认为，无论秉持何种解释方法，新《公司法》第５０条都应被理解为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仅对公司

设立时采实缴制的出资承担连带责任。

１．历史解释

早在民国时期，１９４６年《公司法》即有意识地限定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只有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设立责任有相关规定，而与出资有关的责任皆为发起人个人责任，发起人之间并不承担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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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循当前规则实践的做法，并未严格区分发起人和设立时的股东两者；但两者在学理上是存在差别

的。对此之深入探讨，可参见周游：《公司发起人范围界定难题及其破解》，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参见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３）苏０２民终６８８号；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事判

决书，（２０２３）沪０１１４民初２５０３号。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１）川０１民终５６２１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书，（２０１９）渝民终３６６号。



连带责任。〔１１〕从２００５年《公司法》的规定开始，旧《公司法》有意区分两类公司的发起人出资连带

责任规则。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在公司成立后对于发起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或者非货币财产

出资价额不足的情形皆应承担连带责任；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出资连带责任虽然没有局限于公司

“设立时”，但仅针对非货币财产出资价额不足之情形，而对于发起人的货币出资瑕疵，其他发起人

无须承担连带责任。

然而，《公司法解释（三）》统合两类公司发起人出资的责任，由此，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出资连

带责任范围得以扩张。但同时，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３条第３款的规定，发起人承担连带责

任的范围又被限缩于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部分。上述司法解释的缺

憾在于，第１３条第４款又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本充实责任仅限于增资场合，对于发起人认缴

而未实缴的出资是否应当承担充实责任并未明确。由此，司法实践要么像前述部分法院那样扩张

发起人连带责任的范围，要么强化董事责任，〔１２〕从而引发裁判标准的紊乱。新《公司法》第５０条

关于发起人出资责任的规定与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类似，但同时在第５１条对董事的资本充实责

任予以扩展，不再限定于增资时。可见，立法在此处试图实现利益平衡：在扩张责任范围的同时限

缩了产生责任的时间。此外，新《公司法》将《公司法三审稿》关于“足额缴纳出资”的表述改为“实

际缴纳出资”，以进一步强调该条适用的场景，由此足见立法者之用意。〔１３〕

２．文义解释

“设立时”是《公司法三审稿》对该规则的一项有意改动。发起人的出资对于公司设立和初期

发展至关重要。无论是未履行货币出资还是非货币出资义务，又或者是实际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

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都可能危及公司资本充实，影响公司设立和发展，对公司债权

人利益也将产生较大威胁。

进而，“设立时”表明该条适用的场景为设立中公司。在设立中公司情形下，发起人之间形成临时

合伙关系（ＪｏｉｎｔＶｅｎｔｕｒｅ）。〔１４〕一方面，公司未成立的，依照新《公司法》第４４条第２款的规定，发起

人承受公司不能成立的法律后果，并承担连带债务。另一方面，一旦公司设立时发起人决定采取

实际缴纳出资的方式，实际缴纳出资也就成为这一临时合伙关系中各方主体对公司的一项共同义

务。但发起人之间毕竟不是合伙关系，在公司成立后，发起人的这一临时关系即自动解除。〔１５〕即

便发起人之间根据新《公司法》第４３条规定签订了设立协议，该协议也不因公司成立及发起人临时合

伙关系解除而自动终止。故而，从文义来看，第５０条仅适用于公司设立时采实缴制的情形。

３．体系解释

新《公司法》第５０条与第５１条是逻辑衔接的两项规定。第５０条强调公司设立时的股东资本

充实责任，第５１条则以公司“成立后”为开端，而该条的主语为董事会及董事。在第５０条的语境

下，公司尚未成立，并不存在董事会履行催缴出资职责的可能。故而，明确 “设立时”与“成立后”的

·７６·

周　游 股东出资规则的体系性解释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参见南京国民政府１９４６年《公司法》第１０６、１３１、１４８条。

强化董事资本充实责任的代表性案例，参见著名的“斯曼特”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８）最高法

民再３６６号。

参见林一英、周荆、禹海波编著：《公司法新旧对照与条文解读》，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３４页。

美国公司法学界通常认为发起人之间的关系是“ｊｏｉｎｔｖｅｎｔｕｒｅ”，而非“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这表明其有意将发起

人关系与合伙区分开来。“ｊｏｉｎｔｖｅｎｔｕｒｅ”宜译为临时合伙。ＳｅｅＤｅｂｏｒａｈＥ．Ｂｏｕｃｈｏｕｘ，犅狌狊犻狀犲狊狊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犳狅狉

犘犪狉犪犾犲犵犪犾狊，Ａｓｐ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Ｗｏｌｔｅｒｓ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１９５．

当然，我国学界不少学者都认为发起人之间是合伙关系。参见梁上上：《股份公司发起人的责任》，载

《法学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６期；施天涛：《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０９页。



时间点，有助于框定设立时的股东及董事（会）在公司资本充实方面的责任边界。值得注意的是，

为了契合从“设立时”到“成立后”的时间逻辑，《公司法三审稿》将发起人的资本充实责任规定从原

来置于董事会催缴和股东失权规则之后移至相关规则之前。同样地，股份有限公司在新《公司法》

下全面实行实缴制，依照新《公司法》第９８条和第９９条的规定，发起人瑕疵出资的连带责任也是针

对公司成立前应当全额缴纳的出资。

４．目的解释

一方面，连带责任是一种极为严苛的责任类型，不宜肆意扩张其适用范围。股东有限责任是

公司法的根基，作为一种“防御性资产分割”（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ａｓｓｅｔ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有限责任制度确保股东

原则上不受公司债务的影响。〔１６〕当然，基于发起人协议和设立中公司这一特定阶段的考虑，要求

发起人对于公司设立时的实际缴纳出资相互监督并确保出资到位，确有其必要和可能。然而一旦

扩张至认缴而未实缴的出资，则容易导致发起人之间的利益失衡。公司成立后，发起人即转变为

股东的身份，公司事务的开展在理论上主要由管理层负责，股东可能无法也没有必要实时监督其

他股东的出资情况。此时再要求发起人之间像合伙人那样互为担保是没有法律依据的。〔１７〕由

此，作为发起人的股东对于其他发起人瑕疵出资义务的不当履行未必有主观过错。尤其是对于享

有控制地位的发起人的瑕疵出资行为，其他发起人通常没有能力加以防范或阻止，此时要求无过

错的发起人无差别地承担连带责任，并不妥当。〔１８〕可以说，限缩发起人出资连带责任既是股东有

限责任基本原则的应然要求，也是新《公司法》第１条立法目的中“弘扬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体现。

另一方面，发起人出资连带责任能否有效维护公司以及公司债权人利益也值得商榷，扩张发

起人出资连带责任范围的规则逻辑本质上仍是对公司资本信用的过分依赖。相较而言，强化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方为实现公司及其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有

效进路。新《公司法》在相关规则中对此也有系统性完善。〔１９〕总之，无论是从鼓励商业投资合作

还是理性对待公司资本信用的角度出发，都有必要将新《公司法》第５０条规定的连带责任范围仅

限于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实际缴纳出资。

（二）股东出资规则体系的时间线索之整体考察

新《公司法》第５０条和第５１条位于股东出资规则体系的中间点，通过“设立时”和“成立后”的

区隔，呈现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规则清晰的时间脉络。与之类似，新《公司法》第９６—１００条

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和认股人出资的规则也同样呈现类似特征。

一方面，股东出资规则与公司设立过程存在紧密的逻辑关联。除了前述设立中公司外，德国

法上在设立中公司之前还有一个所谓设立前公司的阶段。〔２０〕嵌套于新《公司法》语境下，设立前

公司主要是指发起人协商确定各自权利义务，并依照第４３条或第９３条的规定签订设立协议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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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法学　２０２４年第５期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ＳｅｅＬａｒｒｙＥ．Ｒｉｂｓｔｅｉｎ，犚犲狏犲狉狊犲犔犻犿犻狋犲犱犔犻犪犫犻犾犻狋狔犪狀犱狋犺犲犇犲狊犻犵狀狅犳犅狌狊犻狀犲狊狊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狊，３０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Ｌａｗ１９９（２００５）．

参见李建伟主编：《公司法评注》，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４年版，第２０６页。

王莹莹进一步指出，发起人在成为股东之前的连带责任应为无限连带责任，股东承担的连带责任应为有

限连带责任。参见王莹莹：《我国〈公司法〉修订中商事连带责任的重构》，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例如，新《公司法》第５３条第２款（抽逃出资）、第２１１条（违法分配利润）、第２２６条（违法减资）等规定系

统性地完善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防止公司资产不当减少方面的法律责任；并通过第１８０条第３款（事实

董事）、第１９２条（影子董事、影子高级管理人员）强化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法律责任。

参见［德］格茨·怀克、克里斯蒂娜·温德比西勒：《德国公司法》，殷盛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

３０７—３０８页。



段，随后，再根据设立协议的约定，发起人着手筹备公司设立的各项事务，从而进入设立中公司阶

段。设立中公司阶段还可能有其他投资者加入，发起人与其他投资者根据投资合作需要可能签订

各项投资合作协议，该阶段一直持续到公司成立或确认未能成立。由此，公司设立过程即可细分

为“设立前公司—设立中公司—公司成立”三个阶段。〔２１〕上述阶段的区分意义在以募集设立方式

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场合尤为显著。此时，股东出资与公司设立过程相对应：首先，发起人依照新

《公司法》第９３、９４条的规定签订协议及制订章程，并依法认足相应股份、在公司成立前全额缴纳

股款；其次，发起人之间依照新《公司法》第９９条的规定承担瑕疵出资的连带责任；再次，认股人依

照新《公司法》第１００条的规定填写认股书并按照所认购股份足额缴纳股款；最后，经验资、召开公

司成立大会后，由董事会授权代表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对于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以发起

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场合，上述过程也相应简化。

另一方面，就股东出资行为及其法律后果的角度而言，股东出资规则体系的时间逻辑同样非

常明显。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例，在公司成立前，发起人虽有设立公司之意愿，但组织化运作的条件

尚未具备，发起人之间主要按照所签订的协议开展各项活动，体现出显著的以契约为中心的行为

法调整阶段。《公司法一审稿》《公司法二审稿》都曾保留旧《公司法》关于瑕疵出资股东应向已履

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公司法三审稿》以及新《公司法》之所以将其删除，并不

是否定上述违约责任的存在，而在于该责任的承担已有新《公司法》第４３条关于设立协议的规定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合同编的一般规定作为法律依据，而无须单列

条文赘述。公司成立后，董事会等公司组织机构开始有序运作，确保股东依法履行出资义务、防止

公司资产不当减少等事务也都不再是股东之间的契约问题，而转为以公司章程、决议为中心的组

织法调整阶段。故而，新《公司法》从第５１条开始，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成为确保公司资本

充实的制度范式。即便在股权结构高度集中的公司中，董事会成员可能由股东直接担任，又或者

是由股东提名或者委派，但董事会运作仍应当以组织法为准，不能以协议替代治理。

三、公司内外部法律关系的区分：

股东出资规则的空间逻辑

　　股东出资主要体现的是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系，通常不涉及公司债权人的问题。故而，除新《公

司法》第５４条关于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规定外，股东出资规则主要是围绕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展开。

（一）公司内部：以股东和董事两个维度考察

１．股东之维：出资自由及其义务

股东出资义务虽在公司章程中亦有相关记载，然其产生主要是基于发起人或其他股东之间所

签订协议的约定，公司章程只不过是对相关约定的确认。故而，无论是出资方式还是出资期限，本

质上都是股东之间的利益安排。公司成立前签订的发起人或者股东之间的各类协议，不因公司成

立而自动终止。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这些协议仍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约束力。

新《公司法》第４８条是关于股东出资方式的规定。此次修订明确股权、债权也可以作为非货

币财产的出资方式。股权出资在《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１条中已有规定，此次《公司法》修订是对

股东可以用股权作价出资的再次确认。股权出资本质上是股权转让，需要履行关于股权转让的法

定手续，包括拟用于出资的股权是否满足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要求，如依照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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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见前注〔８〕，周游文。



法》第８４条规定通知原公司其他股东以及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等。〔２２〕

相比之下，债权出资在原《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中虽有所谓“债转股”的规定，但其中仍有

诸多需要进一步分析的争点。在“债转股”的情形下，债权人应已履行债权所对应的合同义务，或是债

权已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或仲裁机构裁决确认，又或是公司破产重整或者和解期间，列入经人民法院

批准的重整计划或者裁定认可的和解协议等。原《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将可以作价出资的

债权限定为“债转股”的情形，从而过分限制了可出资债权的范围，不利于促进投资。从理论上讲，

债权能够以货币估价，且原则上可以依法转让，故而其作为出资在法律上不存在障碍。〔２３〕

但是，债权出资如何与新《公司法》第４７条关于５年限期实缴的规则相契合，不无疑惑。债权

出资本质上是债权转让，股东以债权出资的，依照《民法典》第５４６条规定通知债务人即对债务人

发生效力。公司接受股东的债权出资后，其资产状况也相应发生变化，例如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

部分增加应收账款等，继而即可认定股东已经实际缴纳出资。倘若法律对于作为出资的债权之履

行期限不加以规制，则容易诱发机会主义行为。股东可能先与他人形成履行期限非常长的债权债

务关系，并以该债权作为出资，从而规避股东出资期限的法律规定。故而，笔者认为，以未到期的

债权出资的，债权的履行期限应当符合新《公司法》关于出资期限的要求，即不得超过公司章程规

定的股东出资期限，且不得超过５年。〔２４〕进而，依照新《公司法》第９８条第２款的规定，第４８条关

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方式的规定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出资，且并未明确规定认股人

是否也可以债权等非货币财产出资。倘若发起人以履行期限较长的债权作价出资，虽在形式上满

足了实缴的要求，但可能存在较大的道德和法律风险。在实缴制要求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以债

权出资的，应当限于已到期债权。〔２５〕故而，并非所有债权都可用于出资。〔２６〕当然，无论债权是否

到期，都可能存在不良债权无法实现的风险。债权出资作为非货币财产出资的一种形式，应当评

估作价。债权实现存在多大程度的风险，是评估作价的重要考量因素。

包括股权、债权等非货币财产在用于出资时，都面临如何确定其价值的问题。虽然依照新《公司

法》第４８条第２款的规定，非货币财产出资应当评估作价，但除公开募股的公司外，其他公司并无验

资的法定义务，故而实践中对于非货币财产出资的价值常常通过股东之间协商的方式确定。〔２７〕不

过，为了规避非货币财产出资必须评估作价之管制，投资者即便有心以非货币财产出资，也无意在表

面上径行做出如此投资安排。据笔者了解，在此情形下，投资者多是先以货币出资，并由公司购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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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公司的股权之权属变更存在差异。公众公司主要通过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

登记手续，争议较小；而非公众公司由于缺乏统一的股权交易平台，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公司登记机

关登记等都可能作为权属变更的证据。参见李建伟：《公司资本制度的新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第２７４—２７９页；周游：《新公司法条文解读与适用指引：案例·规则·文献》，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４年版，第１９１—

１９２页。

在新《公司法》颁布之前，司法实践通常也不否认债权出资的效力。参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判决书，（２０２２）湘０１民终５６９４号。

陈良军、袁康在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之前对于债权出资问题也提出类似观点。参见陈良军、袁康：

《论债权出资的特殊性及其法律规制》，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葛伟军较早前认为，可以作为出资的债权应限于到期债权。参见葛伟军：《债权出资的公司法实践与发

展》，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例如根据《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１３条第２款的规定，公司股东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

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由此，因前述所列各项而产生之债权，也不得用于出资。

例如在某网络平台账号出资纠纷中，当事人即就该出资协商定价，这一协商行为的效力并未被法院否

定。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２）粤０１民终６６６５号。



有意向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２８〕从本质上看，这其实也是一种通过协商作价出资的变通手法。

此外，新《公司法》第４９条规定非货币财产出资应当依法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财产权并不

等同于所有权。公司法对于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规定呈现逐渐放松管制并鼓励出资方式多元化的

趋势。即便只转让特定财产的使用权，也不宜直接否定其出资的效力，而可考虑将其确定为其他

相应财产权的出资。〔２９〕股东以特定物或者特定权利中的部分利益出资的，只要其他股东同意，则

不应否定该出资的效力。〔３０〕故而，股东出资行为首先是一项“私人自治的契约安排”。〔３１〕这既是

股东出资自由的体现，也是尊重股东之间约定的必然推论。

当然，股东对公司所负有的出资义务，是其享有有限责任保护的对价，具有法定性。〔３２〕这意

味着，股东之间的约定不能对抗公司资本充实及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要求。与之类似，股东之间约

定的出资期限及由此享有的期限利益，也仅在股东之间具有约束力，原则上不得对抗公司及其债

权人。故而，依照新《公司法》第４９条第３款的规定，无论股东之间有何特殊约定，当股东存在瑕疵

出资情形时，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对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２．董事之维：核查催缴股东出资的职责

新《公司法》第５１条关于董事会催缴出资的规定大致可解构为“催什么”“催谁”“怎么催”三个

维度的问题。

首先，针对“催什么”的问题，依照新《公司法》第５１条第１款之文义，董事会核查的内容为股东是

否“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此处疑惑在于，董事会核查股东出资是否包括实际出资的

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的情形，乃至是否包括抽逃出资的情形？应当注意

到，新《公司法》第４９—５２条有诸多语义相近却表达不一的内容。《公司法一审稿》曾明确将“作为

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的情形也纳入核查催缴的范围，但《公司

法二审稿》和《公司法三审稿》都将其删除。倘若认为董事会核查催缴职责不包括非货币财产价值

贬损和抽逃出资，则可能引发机会主义行为，也与规则设置的初衷相违背。故而，本文认为，针对

新《公司法》第４９—５２条表述不一的内容，宜基于立法目的之考虑，将其视为股东瑕疵出资的各种

具体表现，并统一各项规则的适用情形。由此，董事催缴核查出资义务的内容也得以明确。

其次，针对“催谁”的问题，依照新《公司法》第５１条第１款之文义，并结合前文分析，董事会催

缴出资的对象当为瑕疵出资的股东。此处疑惑有两点：其一，董事会是否必须向瑕疵出资股东依

法催缴出资？其二，倘若多名股东存在瑕疵出资的情形，董事会是否必须向全体瑕疵出资股东发

出催缴通知书？第一点疑惑体现了公司内部法律关系中“公司—股东”之维。股东之间的出资约

定最终由公司章程予以确认。依照新《公司法》第５条的规定，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由此，股东之间的契约安排转化为组织法背景下的章程自治，本质上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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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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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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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指出，在资本认缴制施行后，股东更可以先认缴出资，再令公司购买其特定财产或财产权，避开出资

类型限制。参见王军：《公司资本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１１６页。

参见赵旭东主编：《商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３０页。

例如在个案中，当事人仅以某网络平台账号的使用权出资，亦得到法院支持。参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渝０１民终８５３６号；唐鸣晓、黄琦、黄晨：《微信账号使用权可以作为公司股东的有效出

资》，载《人民司法》２０２０年第２９期。

蒋大兴：《“合同法”的局限：资本认缴制下的责任约束———股东私人出资承诺之公开履行》，载《现代法

学》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３８页。

罗培新指出，公司在登记机关完成注册程序后，因为已经向社会公示了股东出资状况，股东即承担着法

定的出资义务。参见罗培新：《论资本制度变革背景下股东出资法律制度之完善》，载《法学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３３〕理论上，一旦股东存在瑕疵出资的情形，董事会就应当依法履行向股东

催缴出资的职责。然而，从实践逻辑出发，倘若公司并未出现资金短缺等情形，董事会似乎并无核查

股东出资的现实需要；况且，股东认缴出资时并不能准确预估公司运营过程中对资金的实际需求，故

在公司资金充盈背景下，要求股东必须出资到位也可能缺乏必要性。故而，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来

看，即便股东瑕疵出资，董事也不必然因为未向股东催缴出资而构成新《公司法》第５１条第２款规

定的“负有责任”。由此可见，董事会是否向股东催缴出资，这首先是一个尊重公司自治视角下的

商业判断的问题。第二点疑惑虽然仍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范畴，但是基于股东平等理念，若董

事会仅向部分瑕疵出资股东催缴出资则可能引发股东压迫问题。新《公司法》第１４３条规定了股

份发行的同股同权规则，主要是股份平等理念的体现。而实际上，股份平等和股东平等是有区别

的，前者适用面仅局限在表决权行使等少数场合，扩大适用将引致负面影响。〔３４〕日本《公司法》第

１０９条规定：“股份公司必须按照持股的内容与数量对股东予以平等对待。”〔３５〕股东平等原则并不

主要回应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关系处理，而恰恰是团体之正义、衡平理念在公司制度中之显现。〔３６〕

由此，承接对前一点疑惑的分析，即便董事会认为就公司实际状况无须要求全体瑕疵出资股东缴

纳全部出资，也应当就拟催缴的部分按瑕疵出资比例向全体瑕疵出资股东催缴出资。

再次，针对“怎么催”的问题，依照新《公司法》第５１条第１款之文义，是由董事会以公司名义向

瑕疵出资股东发出书面催缴书。此处疑惑在于，在发出书面催缴书之前，董事会是否应当就此做

出决议？相比之下，新《公司法》第５２条关于股东失权的规定则明确董事会在发出失权通知前应

当经董事会决议。值得注意的是，第５２条所涉董事会决议事宜也是在２０２３年底新法通过前夕方

才增加，前三次审议稿皆未涉及。笔者认为，董事会在向股东发出书面催缴书之前，同样有做出决

议之必要。理论上，董事会以团体决策方式（ｇｒｏｕｐ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履行各项职责。
〔３７〕尤其是在

我国《公司法》语境下，董事会的成员并不能单独履行董事会职责，〔３８〕其团体决策正是通过做出有效

决议实现。倘若董事会未召开会议及做出决议即向股东发出催缴通知书，股东很可能依照新《公司

法》第２７条的规定提起董事会决议不成立之诉，从而产生不必要的争议。继而，从公司治理实践出

发，董事会要求财务、资产等公司部门配合催缴事宜，也理应有相关决议方可提升办事效率、降低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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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碧华认为，在公司内部关系中，公司与股东本质上属于私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参见袁碧华：《“认”与

“缴”二分视角下公司催缴出资制度研究》，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２期。本文认为，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系主要是

以章程自治为核心的组织关系，与契约关系不同的是，修改公司章程并不需要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一致，而只需

坚持资本多数决和满足公司法上的程式要求即可。

参见黄铭杰：《“股东”平等原则ｖｓ．“股份”平等原则———初探股东平等原则复权之必要性及可行性》，载

《月旦民商法杂志》总第３１期（２０１１年）。

日本公司法学界也曾仅以持股数量作为理解股东平等原则的核心，这在本质上仍是对股份平等的强调。

如今，“持股的内容与数量”之表述大大拓展了该原则之射程。南保勝美「新会社法における株主平等原則の意義

と機能」『法律論叢』２００７年２·３合併号３４０頁参照；村田敏一「会社法における株主平等原則（１０９条１項）の意

義と解釈」立命館法学２００７年６号１９９２—２０４０頁参照。

根据日本学者森本滋的总结，公司与股东之间至少包括五种类型的法律关系：盈余分派或出资回收；以

表决权为代表的经营参与权；股东代表诉讼；以查阅权为代表的附随性之权；公司负有对团体成员公平且妥当对待

的义务。日森本滋『会社法の下のおける株主平等原則』，旬刊商事法務２００８年総１８２５号７頁参照。

Ｓｅｅ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Ａ．Ｇｅｖｕｒｔｚ，犜犺犲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犪狀犱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犗狉犻犵犻狀狊狅犳狋犺犲犆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犅狅犪狉犱狅犳犇犻狉犲犮狋狅狉狊，

３３Ｈｏｆｓｔｒ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８９，９６（２００４）．

除非公司依照新《公司法》第７５条或者第１２８条的规定不设董事会，那么此时公司唯一的一名董事有权

单独行使董事会的职权。此种情况并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



风险。再就责任追究的角度而言，参照新《公司法》第１２５条第２款的规定，董事是否承担责任主要视

其参与董事会决议的情况而定。据此，董事对核查催缴出资负有责任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一是在

应就催缴做出决议而未有相应行动时的全体董事，但提议召开与之相关的临时董事会会议的董事可

以免除责任；二是在应就催缴做出决议而在表决过程中投了反对票，并导致决议未能通过的董事。

综上，就公司内部法律关系而言，由于不涉及外部相对人利益保护问题，故而股东关于出资方

式、出资期限等事项的约定，以及董事会是否催缴出资、催缴多少出资，都充分体现出尊重契约自

由和公司自治的商业逻辑。继而，股东、董事等主体的责任也主要是契约责任或决议责任。

（二）股东提前缴纳出资规则在公司内外部法律关系中的适用差异

依照新《公司法》第５４条的规定，一旦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公司或者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

就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即所谓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规则。通

常认为，股东出资义务具有法定性，其源自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是公司对外责任

能力的保障。〔３９〕当然，尽管公司及其债权人都可能享有上述权利，但两者在行使该权利时存在显

著差别，由此也进一步体现出在理解股东出资规则方面区分公司内外部法律关系的重要意义。

１．公司债权人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基于公司外部法律关系的考察

公司资本充实当然不仅涉及公司和股东、董事等主体之间的内部关系问题，还对公司债权人

利益保护产生重大影响。区分公司内外部法律关系，有助于厘清股东期限利益的保护边界。注册

资本认缴登记制不要求股东在公司设立时实际缴纳出资，故而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期限利益

保护是股东出资自由的体现，股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自行约定出资期限。在５年限期实缴规则背

景下，股东期限利益同样存在。但股东能否以出资期限利益对抗公司债权人，司法实践有较大分

歧。〔４０〕梁泽宇认为，出资期限由股东与公司自行约定，且记载于公司章程，公司债权人有义务查

询公司章程，并尊重股东期限利益。〔４１〕但董惠江等认为，即便股东享有出资期限利益也是有限度

的，股东不得以期限利益对抗债权人的信赖利益。〔４２〕基于公司内外部法律关系的区分，股东期限

利益的保护当然应有所限制。股东期限利益若受到侵害，可请求其他签订合同的股东承担违约责

任；但股东之间有关期限利益的约定对公司及其债权人原则上不具有约束力。故而，股东之间约

定的出资期限并由此享有的期限利益并非绝对。期限利益之所以仅存在于股东之间，其底层逻辑

仍是内部约定并无约束外部相对人之效力。〔４３〕而从会计角度出发，所有者权益是公司资产偿还

公司负债后的剩余。〔４４〕作为享受有限责任的对价，股东利益不得优位于债权人利益。〔４５〕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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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钱玉林：《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理论证成》，载《法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６期；朱慈蕴：《股东出资义务

的性质与公司资本制度完善》，载《清华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例如，即便是在同一法院的不同案件中，对于股东期限利益保护的立场也有差异。否定股东享有期限利

益的案例，可以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７）粤０１民终１７７６７号；支持股东享有期限利益

的案例，可以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７）粤０１民终１５０６６号。

参见梁泽宇：《股东期限利益保护研究———基于〈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６条的分析》，

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参见董惠江、王梦薇：《股东出资期限利益之否定———以权利外观理论为基础》，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参见陈妮：《非破产下股东出资期限利益保护限度实证研究》，载《法学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参见刘燕：《会计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９４—２９６页。

即便股东基于特定债权债务关系同时成为公司债权人，基于衡平居次原则，股东债权通常也应当劣后于

其他债权人的债权受偿。参见余佳楠：《公司资本不足下的股东贷款及其规制———风险激励的视角》，载《法治研

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不过，既有规则侧重强调股东期限利益的保护。通常只有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股东

出资责任的履行方才不受约定的出资期限保护。此外，《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３条第２款关于公司

债权人可以请求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规定

又限制在股东必须存在瑕疵出资的情形；而理论上，既然未届出资期限，那么股东尚未缴纳出资的

行为就不属于瑕疵出资，从而公司债权人的上述请求也难以得到人民法院支持。为了回应上述实

践疑难，《九民纪要》第６点明确指出，虽然在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但

在特定情形下，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应当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所谓特定情形主要是指：（１）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

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２）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

股东出资期限的。《九民纪要》上述规定的第二种情形试图打破具备破产原因作为要求股东提前

缴纳出资的前提条件。此次《公司法》修订有机吸收上述规定的意涵，设置了股东提前缴纳出资的

概括性规定。所谓“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不要求“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即扩充了本条规

定的适用情形，有利于债权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相对棘手的问题在于，当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时，该债权人能否就股

东提前缴纳的出资个别受偿？就债权人有权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的表述来看，新《公司法》第

５４条所采取的确实是“入库”标准。〔４６〕毕竟“出资”是股东应当向公司依法履行的义务，除非符合

公司人格否认规则适用的情形，否则股东不直接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然而，问题的根本可能

不在于是否“入库”之争议，而在于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的债权人能否就“入库”后的出资优先受

偿。从制度功能来看，若债权人在此情形下并无优先受偿权，将可能减损债权人依法主张股东提

前缴纳出资的积极性。而更进一步，就司法效率而言，债权人通常会将公司和股东列为共同被告，

免于“入库”而直接偿还公司到期债务也有其合理性。〔４７〕在新《公司法》第５４条规则确立前，若公

司债权人依照《民法典》第５３５条的规定代位行使公司对股东的催缴权利，又必须以已届出资期限

为前提，故存在行使代位权的困难。既然不要求公司具备破产原因，则不必然要求采取破产法上

关于债权人之间公平清偿的策略。而且，一旦股东出资期限被依法提前，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也符

合《民法典》第５３７条的规定；由此，基于代位权的成立，可由债务人的相对人向债权人履行义

务。〔４８〕由于新《公司法》第５４条规定语境下并不存在类似于公司清算或者破产程序中的债权申

报制度，强调股东出资“入库”后的债权人公平受偿并不具备现实操作性。

此外，由于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的规则适用与公司人格否认无关，故要求提前缴纳出资的

额度应以提起诉讼的债权人的债权总额为限，且不得超过股东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部

分。实践中，债权人为了更全面、迅速地维护自身权益，通常都将所有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

的股东列为被告，但债权人也完全可以仅要求部分股东提前缴纳出资。提前缴纳出资的股东与其

他股东之间有任何其他特殊约定，则可嗣后另行处理。

·４７·

交大法学　２０２４年第５期

〔４６〕

〔４７〕

〔４８〕

见前注〔１３〕，林一英等书，第３７页；参见刘斌：《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规则的解释论》，载《财经法学》

２０２４年第３期；赵旭东主编：《新公司法条文释解》，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４年版，第１３９页。

就司法实践而言，有不少观点都支持股东提前缴纳的出资应对申请债权人个别清偿。参见孙政、杨磊、

冯浩编著：《新公司法条文对照与重点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４年版，第１３０页。

有观点认为，加速到期中公司作为债务人其尚有独立的公司利益，《民法典》第５３７条的处理方案不能简

单照搬。参见刘斌编著：《新公司法注释全书》，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４年版，第２７４页。本文认为，强调公司利益更

多是在股东、董事等主体与公司之间关系的语境，以防止内部人对公司利益造成损害；而在公司面对其外部债权人

时，公司利益并不具有优位性，故不应妨碍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



２．公司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公司内部法律关系视角下的组织与契约

虽然公司及其债权人都有权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然而两者行使该权利的基础及要件是不

同的。相较于公司债权人，公司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存在更多值得探讨的疑点。

一方面，此处“公司”究竟是何所指？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将此处所谓“公司”理解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不妥当的。法定代表人作

为公司的表意机关，“代表权的产生与消灭、权限范围等均来自公司意思……其主要具备的是法定

的公示意义”。〔４９〕由此，在公司未做出具体决策或者公司章程也未明确授权之前提下，法定代表

人无权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

进而，至于应当由公司的哪个机构做出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的决议或决定，目前存在较大争

议。李建伟认为，以新《公司法》第５１条关于董事会核查股东出资情况、催缴股东出资的规定来看，对

此进行合目的性的扩张解释，应当得出“董事会负责做出该决定的结论”。〔５０〕朱慈蕴、刘斌等学者也

持有类似立场。〔５１〕而徐强胜认为，公司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的，应当由董事会召集股东会会

议，并由股东会做出决议，且该决议经代表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即可，无须特别多数决。〔５２〕

此前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情形是股东会决议修改出资期限，从而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典型案例

如“姚某诉鸿大公司”案。〔５３〕在该案中，法院认为，股东出资期限的约定非公司经营管理事项，公

司经营过程中，股东会会议做出修改出资期限的决议应经全体股东一致通过。

对此，笔者认为，这在本质上是一个公司治理问题。换言之，究竟由股东会还是董事会甚至是

经理做出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的决议或决定，应当由公司根据自身情况做出选择。为避免争

议，公司章程应当对此做出明确规定。如公司章程无规定，则需要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２条的规定，判断是否存在当事人之间

的惯常做法，或者其他地域或行业习惯。若仍无法判断的，宜推定由作为权力机构的股东会决定。

另一方面，在何种情况下，公司可以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

对此，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在债权人提出诉请的情形下，由于公司

与其债权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一旦债权到期，债权人可直接以已到期债权未能实现为由要

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至于公司是主观上停止支付还是客观上支付不能，并不影响债权人行使上

述权利。而在公司提出诉请的情形下，究竟是要限缩还是扩张对“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理

解，本质上是一种立法的体系性选择问题。赵旭东等认为：“公司要求加速到期系为了公司利益，

故其情形下不应当受制于债权人要求加速到期之情形。……对于公司而言，其向未届期股东催缴

也是维护公司运营的重要手段。”〔５４〕结合前文分析，股东之间关于出资期限的约定不能对抗公司

资本充实之需；但同时，公司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规则是否会成为控股股东滥用权利压迫其他

股东的工具，值得忖度。例如，在公司不存在经营管理困难的前提下，控股股东操控股东会或者董

事会要求其他股东提前缴纳出资；又或者是公司恶意增加公司负债，乃至与公司债权人串通倒逼

股东提前缴纳出资等。对此，一种立法策略是对“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采取更严格的认定标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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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秋实：《法定代表人的内涵界定与制度定位》，载《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４页。

见前注〔１７〕，李建伟书，第２３４页。

参见朱慈蕴主编：《新公司法条文精解》，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４年版，第９９页；刘斌：《出资义务加速到

期规则的解释论》，载《财经法学》２０２４年第３期。

参见徐强胜：《公司法：规则与应用》，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４年版，第１７９页。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沪０２民终８０２４号。

见前注〔４６〕，赵旭东书，第１３８页。



准。这从理念上是可取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可能困难重重。公司通过正常的商业往来或者会计

处理就可能呈现缺乏偿债能力的表象，至于公司因为自身经营需要而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更是

商业判断问题，司法裁判对上述情形的认定难以形成相对统一的标准。

故而，本文采取的策略是组织和契约两层法律关系之区分。其一，公司基于资本充实的需要，

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无可厚非，是股东对公司履行出资之法定义务的应有之义。其二，出资期

限同时涉及股东之间的约定和公司资本的充实，实际上是一个行为形成组织和契约两层法律关

系，相关处理也需要区分不同法律关系为之：公司决议仍可依法以多数决方式变更出资期限，若由

股东会做出决议，则采一般多数决即可；而若这一变更与股东间协议约定不一致，则反对此决议的

股东可根据协议约定向在决议中投赞成票的股东请求承担违约责任。〔５５〕

但需注意的是，在有多位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之情形下，即便公司可基于资本

充实需要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公司也不应仅针对个别股东提出相应要求。这与前述董事会催

缴部分论及股东平等的原理相通，而与公司债权人可仅要求部分股东提前缴纳出资的情形有别。

况且，在控股股东操控股东会或者董事会仅要求个别股东提前缴纳出资的情形下，被压迫股东还

可依照新《公司法》第８９条第３款规定请求公司按照合理价格收购其股权。

四、回归公司之维：股东出资规则适用的“工具箱”

前文从股东（包括发起人）、董事、公司债权人等各维度对股东出资规则做了深入分析。回归

本原，股东出资规则之底层逻辑仍在于公司利益保护。本部分从董事会催缴与股东失权，以及禁

止抽逃出资两个维度整体省察公司资产流入和流出的规则体系。

（一）董事会催缴之后：确保公司资本充实的规则选择

《公司法三审稿》将《公司法二审稿》中原在同一条文的董事会催缴和股东失权规则分列为两个条

文，新《公司法》最终也确认了《公司法三审稿》的做法，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处改动。从文义来看，新

《公司法》第５１条和第５２条规定的主语有别，前者以董事会为主要规制对象，强调董事会催缴职责及由

此可能产生的董事责任；后者则聚焦于股东，意在表明股东未在宽限期内补缴出资可能产生失权的后

果。然而，上述解释仍不足以明辨将其拆分为两条的法理逻辑。一个简明的结论是：第５１条董事会履

行催缴职责后，即便股东依然没有在宽限期内缴纳出资，也不必然导致第５２条规定的股东失权之后果。

一方面，股东失权仅是董事会履行催缴职责后的其中一项规则选择。《公司法二审稿》将董事会

催缴和股东失权置于同一个条文中，容易产生两者存在必然联系之误解。而实际上，从公司资本充实

的角度出发，股东失权并不一定是最佳的制度选择。其一，倘若公司正处于即将上市等上升发展期，

那么其股权通常因为水涨船高而有更高估值，此时对于瑕疵出资股东而言，失权将可能带来较大的经

济损失。一旦瑕疵出资股东在宽限期内仍未履行出资义务，有能力出资的其他股东也基于较高的股

权估值而有动力积极作为。由此可见，对于新《公司法》第５２条第２款关于由公司其他股东按照其出

资比例足额缴纳相应出资的规定是否打破了股东有限责任的担忧大可不必。〔５６〕其二，倘若公司正处

于发展下行阶段，甚至出现经营管理困难、资不抵债等情形，让瑕疵出资的股东失权无助于公司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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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游、马健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期限利益保护之边界省思》，载《中国市场监管研究》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在新《公司法》颁布之前，已有股东失权的案例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认为，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则

不应享有完全的股东权利，并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站在公司意思自治的角度，公司以股东失权的方式自主救济，不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８）京０２民终１２４７６号。



充实，对该股东而言甚至达到了止损的效果，有违制度设置的初衷。此时，董事会不仅不能轻易地让

股东失权，还应当依照新《公司法》第４９条第３款的规定继续要求瑕疵出资股东向公司足额缴纳出

资，并要求其对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故而，新《公司法》第５２条对于董事会向股东发出失

权通知的表述是“可以”，而非“应当”，由此也进一步呈现股东出资规则的体系化及其适用的多元选择。

另一方面，股东失权非但不是董事会履行催缴职责后必须适用的规则，而且在其被滥用时，法

律应予以必要限制。董事会依法履行催缴职责后，股东在宽限期内仍未缴纳出资，而董事会并未

向该股东发出失权通知的，并不当然导致董事义务的违反。赵旭东等指出：“是否要发出失权通

知，需借由公司董事会的商业判断。”〔５７〕既然股东失权规则的适用内含商业判断逻辑，那就有被滥

用的可能。例如，瑕疵出资的控股股东很可能在公司发展遇阻时操控董事会做出让其失权的决议

并向其发出失权通知，而让其他股东继续留在公司并不得不按照各自出资比例足额缴纳相应出

资。对此，新《公司法》第５２条第３款关于股东失权异议之诉的规定显然是不适用的。此处所谓异

议只能由失权股东本人提起，并不包括失权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对失权有异议之情形。对于此种

股东压迫行为，其他股东同样可以依照新《公司法》第８９条第３款的规定请求公司按照合理价格收

购其股权。而在不该发出失权通知的情形下，董事若在相关决议中投了赞成票，反而可能违反了

董事义务。同理，对于此种情形下的控股股东，既可依照新《公司法》第２１条的规定追究其滥用股

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也可依照新《公司法》第１９２条的规定要求指示

董事从事损害公司或者股东利益行为的控股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由此可见，董事在公司资本充实方面是否负有责任，除了在股东出资存在瑕疵时是否依法发

出书面催缴书外，还需要审查其在确保公司资本充实时的策略选择是否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

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据此，通过扩张策略选择空间并强化董事义务的方式系统完善公司资

产流入端的规则。

（二）禁止抽逃出资：作为一项防止公司资产不当减少的兜底性规则

抽逃出资这一概念源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家在清理和整顿公司时对公司应以自有资金开展经

营活动的要求，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质。〔５８〕新《公司法》维持旧《公司法》的做法，未规定股东抽逃出

资行为的具体情形。《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２条规定包括虚增利润分配、虚构债权债务关系或利

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等在内的情形都可能构成抽逃出资。从既往理论与实践来看，抽逃出资的

含义与适用标准都是不清晰的。

但又正因为抽逃出资规则的模糊性，使其在特殊情形下存在被类推适用之可能。例如，旧《公司

法》并无违法减资法律后果的相关规定，故在股东违法减资损害公司及其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下，法院

通常类推适用股东抽逃出资的规定要求股东承担赔偿责任。〔５９〕例如在个案中，法院认为，公司减资

程序存在瑕疵对公司及债权人合法权益造成的影响，与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形在实质上并无不同，应类

推适用股东抽逃出资的相关规定。〔６０〕不过，若仅从禁止抽逃出资规则的文义来看，违法减资行为仍

有其特殊性。抽逃出资通常是股东行为，是股东对公司利益的损害，而违法减资则通常是公司行为，

是公司对其债权人利益的损害。况且，倘若违法减资仅存在程序瑕疵而并未向股东分配，又或者是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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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主编：《新公司法重点热点问题解读：新旧公司法比较分析》，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４年版，第１２２页。

参见王军：《公司资本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３４０—３４４页。

除此之外，还有法院认为减资股东应按其减资时的承诺和法律规定向债权人承担担保责任，或者瑕疵减资

构成第三人侵害债权等。参见皮正德：《公司减资制度的缺陷与重构》，载《商业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参见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１）苏０２民终４４３２号。



少股东出资承诺，至少在现有的禁止抽逃出资规则语境下类推适用存在比较大的障碍。〔６１〕

有鉴于此，此次《公司法》修订有意识地修复了防止公司资产不当减少的相关规则。一是完善了

第２１１条关于违法分配利润的规定，明确股东应当退还违法分配的利润，且股东和负有责任的董事等

主体应当承担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二是新增第２２６条关于违法减资的规定，明确股东应当

退还收到的资金或者恢复减免的出资，且股东和负有责任的董事等主体同样应当承担给公司造成损

失的赔偿责任。然而，这一修复仍有进一步体系化解释之必要。例如，倘若公司违反新《公司法》

关于公积金用途的规定，以法定公积金向股东分配，应当如何追究相关主体的责任？又如，此次

《公司法》修订并未明确违法回购规则，而违法回购同样可能导致公司资产流失。当违法回购同时

引发公司减资行为，或是以未分配利润回购，可直接适用违法减资规则或违法分配规则；一旦违法

回购并未减少实收资本或未分配利润，而是通过减少资本公积金等方式进行，又当如何应对？

故而，在新《公司法》之规则体系下，司法解释不宜再罗列抽逃出资的具体情形，而有必要将其

改造为一项防止公司资产不当减少的兜底性规则。《公司法解释（三）》第１２条所列抽逃出资情形

也可能与新《公司法》的规定不相契合。例如，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的情形可

以直接适用新《公司法》第２１１条关于违法分配利润的规定；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的行为也可

能依照新《公司法》第２２条关于关联关系的规定更容易实现维护公司利益的效果。继而，需要明

确的是，尽管抽逃出资是公司成立后的违法行为，但此处“出资”不能简单理解为是股东出资额或

者出资额所对应的注册资本，更不能仅限定于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出资额或注册资本。本质上，

股东抽逃出资意味着公司无偿地或无合理对价地向股东转移财产或利益。刘燕指出，抽逃出资有

两种基本路径：减少公司资产和增加公司负债。〔６２〕对于增加公司负债之情形，虽在公司和股东之

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之时点并未减少公司资产，然而，在公司清理该笔负债时，除非相应增加所有

者权益（如“债转股”，但这通常不是股东抽逃出资的目的），否则仍旧需要通过减少公司资产的方

式实现。故而，增加公司负债同样存在不当减少公司资产的风险。此外，倘若股东在出资后又以

借款人名义向公司借款的，则可能存在实质减少公司资产的风险。在公司资金借出时，公司资产

负债表的表现是减少货币资金、增加应收账款，形式上确实没有减少公司资产。《公司法解释

（三）》在２０１４年契合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也做了修正，“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

转出”不当然构成抽逃出资。然而，一旦股东未按期还款，或者有证据证明股东一开始即无还款之

意图，则可能使其成为呆坏账，同样可能构成抽逃出资。〔６３〕但上述两种路径的解析至少说明，单

纯强调公司资产作为公司信用的基础是不周延的，因其并未实质性地反映公司的偿债基础。

在限期实缴制语境下，将禁止抽逃出资作为一项兜底性规则更是有其必要性。此次《公司法》修

订也匹配前述第２１１条和第２２６条的规定对第５３条关于禁止抽逃出资的规定予以完善，同样增加了

负有责任的董事等主体应当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当股东及负有责任的董事等主体存

在不当减少公司资产之行为，而违法分配利润、违法减资、不当关联交易等规则又难以适用时，则

有必要通过适用禁止抽逃出资规则以维护公司利益。据此，通过细化防止公司资产不当流出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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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个案中，一审法院认定当事人存在违法减资行为，且该行为实为股东抽逃出资。但二审法院及再审

法院则认为公司减资虽有程序方面的瑕疵，但公司资产总量并未因此减少、偿债能力也未因此降低，不应认定股东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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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燕：《重构“禁止抽逃出资”规则的公司法理基础》，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３）京０２民终４９５号。



体情形，并以禁止抽逃出资规则作为其兜底性规则，以实现公司资产流出端规则的系统性完善。

五、结　　语

新《公司法》关于股东出资的规定呈现出显著的时间和空间两条逻辑线索。在时间维度，公司

设立时侧重强调发起人之间的出资连带责任，而一旦公司成立，则应当主要以董事会为中心展开

各项与公司资本充实有关的事务，并以强化董事等主体责任为规则革新重点。在空间维度，股东

出资作为公司资产流入的重要来源，主要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除非是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之特殊情形，否则通常不涉及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本质上，这仍是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

责任之公司法基本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

进而，从规则体系化完善的角度出发，宜将新《公司法》第４９—５２条表述不一的内容皆视为股

东瑕疵出资的各种具体表现，并统一各项规则的适用情形，以此明确董事催缴核查出资义务的范

围。为了确保公司资本充实，董事会在面对股东瑕疵出资之情形有必要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选择符

合公司最大利益的应对策略。而在回归限期实缴之语境下，资本对于公司信用的重要性更进一步

被弱化。因此，股东出资规则虽主要涉及资本流入的内容，但是基于维护公司利益之目的，流出端

不能仅局限于资本的不当减少，而有必要扩张至资产的范畴，这也是将禁止抽逃出资规则改造为

一项防止公司资产不当减少的兜底性规则之根由。总之，新《公司法》的诸多条文都可能需要秉持

体系性解释方法，在实现公司法律关系各方主体利益平衡方面可能存在多项皆可适用的规则，应

结合具体场景做出选择，由此呈现规则之间的制度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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